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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度较大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。

（二）分配因素上再倾斜。在安排 2019年各项教育转移

支付预算时，继续将“贫困人口”“贫困发生率”等作为中央

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，增加“深度贫困

县数”“深度贫困村数”“贫困发生率降幅”等因素，资金投

入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。同时，将相关因素在资金管

理办法中予以明确坚持。

（三）资助政策上再完善。推动各地进一步健全幼儿资

助制度，确保幼儿资助投入规模只增不减，确保建档立卡等

家庭经济困难幼儿优先获得资助。从 2019年秋季学期起，

将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纳入生活补助政策，覆盖义务教

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、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

生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四类学生。

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标准由每生每年 2000元，调整为

平均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2000元，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

在 1 000~3 000元范围内分 2~3档确定，使特殊困难家庭的

学生能够享受更高的资助标准。设立中职国家奖学金，支持

扩大高职院校国家奖助学金覆盖面，增加国家奖学金名额

1万名，提高国家励志奖学金比例到 3.3%，国家助学金覆盖

面提高 10%，平均补助标准从每生每年 3 000元提高到 3 300
元，同步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标准。

（四）资助对象上再精准。推动实现学生资助信息管理

系统与扶贫、民政、残联三方面数据在线对接共享，建档立

卡学生名单每周比对并发送各地各校，低保、特困救助供

养、孤儿、残疾等 4类特殊困难学生名单每月比对并发送各

地各校，推动资助对象识别更加精准。

（五）使用监管上再强化。教育部会同财政部进一步完

善教育脱贫攻坚工作财政投入信息报告制度，进一步明确

细化中央专项资金相关统计口径，重点加强“三区三州”及

“三区三州”之外 169个其他深度贫困县教育脱贫投入信息

报送。制定了《“三区三州”教育脱贫攻坚中央专项资金监管

方案》，对 2020年底前专项资金监管工作做了总体安排，通

过调研检查、专家驻点、绩效管理、远程监控、业务培训等 5

种监管手段，加大对中央专项资金的监管力度。

三、理顺“三个关系”，调整优化结构打响持久战

（一）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、个人的关系，优化教育经费

来源结构。在继续保持财政教育投入强度的同时，落实完善

扩大教育社会投入机制及其税收优惠政策。教育部会同国

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等四部门完成《关于进一步规

范和加强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》文本起草和两轮征求意见工

作。会同财政部在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中，明确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教育费附加和地

方教育附加抵免政策。会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实施

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，授权各省份在 50%的税额

幅度内减征“两个附加”（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），鼓

励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。

（二）正确处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关系，优化各

级教育投入结构。坚持把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优先保障

经费需求。修订完善《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》，提

高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中央分担比例，调整完善相关投

入政策，适度加强中央权责。调整设立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

善与能力提升资金，安排 293.5亿元启动实施义务教育薄弱

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，重点支持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，

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，推进农村学

校教育信息化建设，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

水平。2019年中央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，60%用于义务

教育。坚持把学前教育作为短中之短、把职业教育作为急中

之急优先支持，中央财政分别安排 168.5亿元、420.3亿元，

比 2018年各增加 19.5亿元、74.9亿元，新增资金重点用于支

持学前教育扩大普惠性资源，支持实施“双高计划”和“百万

扩招计划”。

（三）正确处理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的关系，优化教育

经费支出结构。坚持把教师队伍作为本中之本优先保障工

资收入，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综合奖补

力度，推动各地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“不低

于”法定要求，对落实较好的有关省份给予奖励。公费师范

生生均补助经费增加 2 000元，特岗教师计划招聘规模从 9

万人扩大到 10万人，按月人均 300元标准提高特岗教师工

资性补助标准，调整后中部地区年人均 3.52万元、西部地区

年人均 3.82万元。

（教育部财务司供稿  黎慧执笔）

科学技术事业财务会计工作

2019年，科学技术事业财务会计工作深入落实创新驱动

发展战略，切实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对科技计划和科研资金

管理改革的各项要求，不断拓展科技投入多元化渠道，努力

提升财务资产管理水平，为科技管理提供基础保障和支撑。

一、坚持改革创新，深化科技计划资金管理改革

（一）启动“绿色通道”试点工作。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

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关于开

展基于绩效、诚信和能力的科研管理改革试点的有关要求，

在全面梳理分析历史数据，充分调研座谈吸收意见的基础

上，结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特点，研究制定 “简化科研项目

预算编制”和“提高间接经费比例”两项试点工作方案。进

一步精简合并直接费用科目，将 9个直接费用科目合并为 3

类科目。进一步精简预算说明，提供预算编报模板，并对每

类预算科目给出负面清单，易于申报、便于执行，大大减轻

科研人员工作量。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选择“变革性技

术关键科学问题”等 4个重点专项，对于符合“试验设备依

赖程度低”和“实验材料耗费少”的智力密集型项目，试点

间接费比例按照“500万元以下的部分为不超过 30%，500

万元至 1 000万元的部分为不超过 25%，1 000万元以上的

部分为不超过 20%”的政策予以核定。两项试点工作已于

2019年 6月正式启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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